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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项目实施方案 
 

中央财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主要用于耕地保护

与质量提升、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长江

流域禁捕等方面的支出，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一、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 

（一）任务目标 

2020 年，在鄠邑区等 12 个县（市、区）开展化肥减量增效

试点。试点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达到 95%以上，每个试点

县建设 1 个以上化肥减量技术服务示范片，累计建设示范面积不

少于 1 万亩，示范片化肥用量减少 3%以上，化肥利用率提高到

40%以上，带动全县（市、区）化肥用量实现负增长。在太白县

等 4 个县（区）开展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试点，探索建立协

同高效的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机制。选择临潼区等 71 个县

（市、区）继续开展田间调查、取土化验、数据开发等，进一步

夯实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基础。根据测土配方施肥和耕地质量监测

评价工作需要，统筹安排全省土样采集化验、田间试验示范、基

础数据更新、配方制定发布和技术服务指导等工作。新建 200 个

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省级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总数达

到 600 个。全省采集化验 7000 个以上土壤样品，安排布置 500

个以上田间试验。 

（二）支持方向 

1.化肥减量增效示范 

（1）化肥减量增效试点县建设：突出重点问题、主要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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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主推技术和关键环节，每县建设完成示范面积 1 万亩以上，

带动全县化肥使用量实现负增长。示范片（区）主要依托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重点推广侧深施肥、种肥同播、

机械深施、适期施肥、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及作物专用肥、缓释肥

料、水溶肥料、微生物肥料等新型肥料产品，优化用肥结构，提

高化肥利用率；积极推广先进施肥机械，加快落后机械替代，促

进农机农艺融合和施肥方式转变，提高技术到位率。 

（2）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试点。按照《农业农村部办

公厅关于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的指导意见》，支持新型经营

主体、社会化服务组织、供销合作社、再生资源企业等开展肥料

包装废弃物回收。鼓励肥料生产企业使用可降解、易回收的大容

量包装物，从源头上减少肥料包装废弃物的产生。大力推行肥料

统配统施社会化服务，开展集中连片施肥作业服务，减少小包装

肥料废弃物数量，探索建立有效的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组织

方式和工作机制。 

（3）测土配方施肥基础工作。一是规范开展采样调查。各

地要结合实际，按照相关技术标准和要求布设调查采样点位，规

范土样采集、分析化验、数据录入、审核登记等环节，完善测土

配方施肥基础数据库。二是做好田间试验。开展主要粮食作物化

肥利用率、粮果生态施肥、化肥减量、新型肥料产品等试验。按

照测土配方施肥采样、试验工作规范要求，各地级市组织辖区非

项目县做好样品采集、试验示范等基础性工作。三是强化数据分

析应用，提升服务水平。运用区块链、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系

统整理挖掘测土配方施肥历史数据，探索建立信息化、数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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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条件下的科学施肥指导模式。完善市、县主要作物施肥指

标体系，科学制定分区域指导施肥配方，通过农企合作等形式加

快推进配方肥落地。 

2.耕地质量等级调查评价 

（1）耕地质量监测体系建设。健全全省耕地质量监测网，

扎实开展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2020 年完成 7000 个以上样次

耕地质量调查，集中进行登记测试，10%的土壤样品要进行中微

量元素测定。新建 200 个耕地质量监测点，全省监测点总数增加

到 600 个（含 25 个国家级耕地质量监测点），建立耕地质量监测

数据库。发布耕地质量监测报告。 

（2）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结合测土配方施肥基础工作，充

分利用田间调查和取土化验数据，更新县、市、省级耕地资源信

息管理系统，开展耕地地力评价及县域耕地质量等级变更调查评

价方法研究，发布耕地质量等级评价结果，继续在蒲城县开展补

充耕地质量验收评定试点。 

（3）生态施肥土壤微生物现状调查 

在陕北马铃薯主产区、渭北苹果主产区、关中猕猴桃主产区

与小麦玉米主产区、陕南水稻油菜主产区等我省主要种植模式

上，开展生态施肥土壤微生物性状调查。通过开展土壤微生物检

测、安排试验示范，探索培育良好土壤微生物系统技术措施，推

动生态施肥技术推广。 

（三）补助环节及标准 

1.补助环节。安排化肥减量增效资金 3363 万元。其中：化

肥减量增效试点 1200 万元，在鄠邑区等 12 个县（市、区）实施，



—77— 

每县补助 100 万元，主要用于建立示范区 80 万元，采样、试验、

培训、制作标牌等 20 万元；肥料包装废弃物回收利用试点 40 万

元，在太白县等 4 个县（区）实施，每县补助 10 万元；测土配

方施肥工作 2050 万元，支持全省 71 个重点县（市、区）及 10

个地级市统筹开展测土配方施肥示范、取样、试验、培训、数据

分析、耕地评价、化肥利用率测算、技术指导服务等，全省采集

土样 7020 个，安排试验 528 个；省农业检验检测中心 73 万元，

其中，全年检测各类肥料产品 200 样次，资金 49 万元；围绕耕

地土壤理化性状、环境质量、作物种类、作物产量、施肥量等进

行不同肥料产品的样品采集，共采集 200 个样品，按每个样品

200 元采集费计算，资金 4 万元；与社会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粮

食作物化肥利用率、粮果生态施肥、化肥减量、新型肥料产品等

标准查新、检测方法论证研讨及高效新型肥料（包括缓释肥料、

水溶肥料、生物肥料等）检测工作，资金 20 万元。安排耕地质

量等级调查评价资金 1065 万元。其中：省级耕地质量监测网建

设 240 万元，新建 200 个、续建 400 个省级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

测点，每个新建点补助 0.6 万元，每个续建点补助 0.3 万元；全

省耕地质量调查评价 745 万元。包括土壤样品处理及分析化验费

用 300 万元，县域耕地评价数据更新 310 万元，每县评价补助标

准 3.1 万元，开展全省耕地评价 50 万元，耕地土壤微生物调查

80 万元，补充耕地质量评价验收试点 5 万元。省耕地质量与农

业环境保护工作站 80 万元，其中，开展小麦玉米氮肥定额用量

试验 25 万元，化肥利用率试验、结果测算 25 万元，主要作物化

肥减量增效模式试验示范 3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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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补助标准。肥料类（配方肥、水溶肥、缓控释肥、微生物

肥料）补助资金不得超过肥料价格的 30%；土壤调理剂（微生物

菌剂）类按照实际需要补贴；秸秆还田、深翻深松、机械深施等

社会化服务措施不超过 30 元/亩。施肥机械补贴主要从农机购置

补贴中统筹支出，确需购置施肥机械的，补贴单价不超过 5000

元，资金占比不超过 10%。示范补助资金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物

化补助等方式，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对应用高效施肥技术

和土壤培肥措施及施用配方肥、缓释肥、水溶肥、微生物肥料等

新型高效肥料予以补助。 

二、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 

（一）目标任务 

建立 2 个秸秆全量利用示范县，综合利用率达 95%以上；建

立覆盖县、乡、村三级的秸秆收储体系及市场化长效运转机制。 

（二）工作重点 

1.构建以市场为主导、整县制秸秆资源化利用体制机制。项

目县（区）依据当地秸秆资源禀赋、利用现状和发展潜力,确定

秸秆开发利用方向和总体目标, 制定和完善各项政策措施, 建立

有效的市场机制和储运体系，建立健全产业体系，优化配置、分

类利用，整县制推进，总结提炼一批可持续运行的县域秸秆综合

利用模式和机制。  

2.推进以农用为主的秸秆综合利用。一是大力推进秸秆还

田；二是支持秸秆生产有机肥。鼓励将秸秆或秸秆饲料化、基料

化利用后产物作为原料生产有机肥，提高秸秆还田及肥料化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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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三是扶持发展秸秆饲料加工业，推广秸秆直接粉碎饲喂技

术、青贮饲料机械化技术、秸秆微生物发酵技术、秸秆氨化技术

等，支持建设秸秆青贮窖池、打包青贮饲料；四是在秸秆能源化

利用率较高区域，鼓励开展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示范；五是支持发

展秸秆基料化产业。鼓励利用小麦、玉米、棉花等秸秆加工栽培

基料、养殖基料，支持秸秆生产食用菌菌基、菌包和菌渣生产饲

料、有机肥、栽培基料等。 

3.健全秸秆综合利用服务体系。加大对秸秆综合利用社会化

服务主体的培育扶持力度，支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民经

纪人和企业建立秸秆收贮和加工站点，以市场为导向培育一批秸

秆加工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4.建立秸秆资源台账。按照科学的秸秆产生与利用情况调查

标准和方法，摸清资源底数，掌握利用情况，掌握农作物秸秆的

产生量、还田量、离田利用量等基础数据，搭建秸秆资源数据平

台，为各级政府制定秸秆综合利用政策、规划布局、产业发展等

提供支撑。 

（三）资金安排和使用  

1.实施区域。支持西安市鄂邑区、渭南市澄城县开展全量利

用示范县建设。 

2.中央财政资金补助额度。项目县区按照承担的任务情况，

资金切块下达，安排建议见附件。 

3.支持方式。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资金根据当地秸秆综合利

用情况予以适当补助，补助资金由项目县区根据任务自主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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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支持秸秆综合利用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三、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一）总体要求 

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县区要全面提升养殖场

户粪污处理设施装备水平，兼顾畜禽粪肥田间贮存和利用设施建

设，畅通粪肥还田利用渠道，项目实施完成后全县畜禽粪污综合

利用率达到 90%以上，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100%。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项目县区要突出重点区域和主要畜

种，重点支持规模养殖场建设适应粪污肥料化利用要求的设施装

备，项目实施完成后全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85%以上，规

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 95%以上。 

（二）项目支持内容、条件和方式 

整县推进项目今年安排剩余资金，支持临潼区按照既定实施

方案开展规模养殖场和第三方处理主体建设。规模养殖场粪污治

理项目按以下要求实施。 

1.支持内容。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项目重点支持规模养殖场

饮水、清粪、环境控制、臭气处理、厌氧发酵或密闭式贮存发酵

以及堆（沤）肥设施建设，购置粪肥运输和施用机械设备，配套

建设粪污输送管网、田间贮存池等。 

2.支持条件。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项目重点支持汉江、丹江、

渭河、黄河等流域和秦岭山区县区，以未实施过 2017-2020 年中

央财政和中央预算内投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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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畜牧大县为重点（实施过 2017-2019 年畜禽健康养殖项目的县

区须已竣工验收），突出生猪、奶牛、肉牛、肉羊、家禽等规模

养殖场，支持的养殖场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1）养殖场用地、环评等相关手续齐全，已在农业农村部

规模养殖场直联直报信息系统备案。 

    （2）能够按要求建立粪污资源化利用台账，准确记录粪污处

理和利用情况。 

（3）原则上按规定配套消纳用地或者签订粪污消纳协议，

畜禽粪肥就地就近还田利用。 

（4）项目实施后规模养殖场臭气得到有效控制，液体粪污

实现密闭贮存和处理。 

为避免多头、重复安排资金，已实施 2019－2020 年生猪规

模化养殖场建设补助项目的养殖场不纳入支持范围。 

3.支持方式。各项目县区要根据项目实施条件合理确定项目

主体，按照高标准建设的要求合理确定补助标准，通过以奖代补、

先建后补等方式对 2020 年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新建、改扩

建给予一次性补助。 

四、长江流域禁捕 

（一）目标任务 

   加强禁捕监管设施设备建设，渔政队伍建设，禁捕措施有效

开展，营造禁捕政策实施良好氛围。 

（二）实施区域 

此次禁捕项目实施区域为汉江、嘉陵江和丹江干流流经的市

县，具体包括：宝鸡市凤县，汉中市宁强县、勉县、汉台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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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县、洋县、西乡县、略阳县，安康市石泉县、汉阴县、紫阳县、

汉滨区、旬阳县、白河县、瀛湖管委会，商洛市商州区、丹凤县、

商南县。 

（三）建设内容 

1.配备禁捕监管设施设备。确保每个县配备 1-2架无人机，

1 个水上禁捕交通工具，以及强光手电筒、扩音器等其他设备，

多发重点水域配置监控设备。 

2.强化宣传加强培训。在汉江、嘉陵江、丹江沿江两岸人员

密集区、公共场所进行禁捕标语、标识牌、禁捕相关政策、法律

法规的涂刷、挂制等宣传和禁捕相关人员业务技能培训，要明确

开展相关宣传培训次数、规模、标准、形式及相关措施等。 

3.开展专项活动。重点水域清网、清船，违规网具船只集中

销毁、退捕渔船集中拆解等禁捕专项活动开展，要明确活动次数、

地点、开展形式等。 

4.种质资源保护区禁捕监管。对于在汉江、嘉陵江、丹江干

流区域的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禁捕监管，明确禁捕监管具

体措施。 

（四）补助标准及资金用途 

丹江流域市县每个补助 8-10 万元，汉江、嘉陵江流域市县

每个补助 10-15万元，重点市县每个补助 15-20万元。各市根据

各县禁捕流域和任务等情况可做适当调整。补助资金主要用于配

备禁捕监管设施设备，强化宣传培训，重点水域清网、清船，违

规网具船只集中销毁、退捕渔船集中拆解等禁捕专项活动和种质

资源保护区禁捕监管。 

https://baike.so.com/doc/5569080-5784259.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08391-6221376.html


—83— 

五、有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领导小组，选聘专家成立技术指

导组，加强工作统筹和组织协调，创新工作机制和方法，鼓励采

取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引导社会化服务积极参与项目建设，确

保任务落实到位。市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对项目工作开展常态化督

促检查，及时向省级部门反馈问题建议。各项目县结合本地实际

制定实施方案，细化分解任务，明确时间进度。市级农业农村部

门于 2020 年 9月 30 日前将实施方案报省农业农村厅备案，抄送

省市财政部门。贫困县区资金纳入整合的，可报备资金整合方案

或相关资金整合材料。 

（二）强化支持保障。各地要积极协调落实好沼气发电上网、

生物天然气并入城市管网、用地用电等政策，为项目落地和运行

提供支持保障。加快培育社会化服务组织，推动形成粪肥还田利

用市场机制，促进种养结合发展。推动将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与

果菜茶有机肥替代化肥、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等项目统筹衔接实

施， 

（三）加强绩效考评。各市于 9月 20 日前收集报送耕地质量

保护提升项目进展情况（附件 4），10 月 31 日前报送各市及辖区

单位“十三五”以来测土配方施肥及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总结。

各市（区）农业农村部门要将项目实施情况和资金使用情况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前以书面形式报省农业农村厅，并抄送省市

财政部门。（贫困县纳入资金统筹整合的，不纳入业务考核范围，

由脱贫攻坚考核一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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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安排到各贫困县的项目资金，严格按照中省有关支持贫困

县开展统筹整合涉农资金试点有关要求，由各县根据脱贫攻坚要

求，自主开展整合安排使用。 

 

附件：1.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项目县名单 

2.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工作任务分配表 

3.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项目资金测算表 

4.化肥减量增效工作进展情况统计表 

5.2020 年第二批秸秆综合利用资金测算表 

6.2020 年中央财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资金测

算表 
 
 
 
 
 
 
 
 
 
 
 
 
 
 
 
 
 
 
 
 
 
 
 
 
 
 
 



—85— 

附件 1 

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项目县名单 

 

 

 
 
 
 
 
 
 
 
 
 
 
 
 

化肥减量

示范县 

鄠邑区 武功县 蒲城县 安塞区 城固县 洛南县 

太白县 耀州区 黄陵县 定边县 旬阳县 韩城市 

肥料包装

废弃物回

收试点县 

太白县 蒲城县 安塞区 旬阳县   

测土配方

施肥  

重点县 

长安区 蓝田县 临潼区 周至县 高陵区 渭滨区 

陈仓区 岐山县 凤翔县 扶风县 千阳县 陇县 

麟游县 永寿县 旬邑县 兴平市 三原县 长武县 

淳化县 礼泉县 乾县 宜君县 印台区 华州区 

澄城县 合阳县 临渭区 富平县 潼关县 白水县 

黄龙县 宝塔区 延川县 洛川县 延长县 富县 

吴起县 宜川县 绥德县 米脂县 吴堡县 清涧县 

子洲县 神木市 横山区 佳县 勉县 南郑区 

洋县 宁强县 略阳县 镇巴县 留坝县 佛坪县 

西乡县 白河县 汉阴县 石泉县 镇坪县 汉滨区 

宁陕县 紫阳县 岚皋县 平利县 商州区 丹凤县 

商南县 山阳县 镇安县 柞水县 杨陵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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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工作任务分配表 

县（市、

区） 

工作任务 

县（市、

区） 

工作任务 

县（市、

区） 

工作任务 

监测点

（个） 

土样

（个） 

试验

（个） 

示范

面积

（万

亩） 

监测

点

（个） 

土样

（个） 

试验

（个） 

示范

面积

（万

亩） 

监测

点

（个） 

土样

（个） 

试验

（个） 

示范面

积（万

亩） 

西安市   6  印台区 3 30 5 0.5 吴堡县 4 30 5 0.5 

灞桥区 3 30   宜君县 6 70 5 0.5 清涧县 6 80 5 0.5 

阎良区 3 30   渭南市   6  子洲县 8 110 5 0.5 

临潼区 8 100 5 0.5 临渭区 10 130 5 0.5 汉中市   6  

长安区 7 80 5 0.5 华州区 5 50 5 0.5 汉台区 4 50   

蓝田县 8 95 5 0.5 潼关县 3 30 5 0.5 南郑区 8 90 5 0.5 

周至县 7 85 5 0.5 大荔县 15 180   城固县 6 70 9 1 

鄠邑区 6 70 9 1 澄城县 10 110 5 0.5 洋县 8 85 5 0.5 

高陵区 3 30 5 0.5 蒲城县 14 165 9 1 西乡县 7 75 5 0.5 

宝鸡市   6  白水县 5 60 5 0.5 勉县 7 75 5 0.5 

渭滨区 3 30 5 0.5 富平县 10 120 5 0.5 宁强县 8 85 5 0.5 

金台区 3 25   华阴市 4 45   略阳县 5 50 5 0.5 

陈仓区 8 100 5 0.5 合阳县 10 125 5 0.5 镇巴县 6 70 5 0.5 

凤翔县 8 100 5 0.5 延安市   6  留坝县 3 20 5 0.5 

岐山县 6 70 5 0.5 宝塔区 6 70 5 0.5 佛坪县 3 20 5 0.5 

扶风县 6 70 5 0.5 延长县 5 55 5 0.5 安康市   6  

眉县 4 50   延川县 5 55 5 0.5 汉滨区 14 160 5 0.5 

陇县 8 100 5 0.5 子长县 5 60   汉阴县 6 60 5 0.5 

太白县 3 40 9 1 志丹县 7 85   石泉县 4 40 5 0.5 

凤县 3 30   甘泉县 4 40   宁陕县 3 30 5 0.5 

千阳县 4 50 5 0.5 吴起县 7 80 5 0.5 紫阳县 6 70 5 0.5 

麟游县 6 65 5 0.5 富县 4 40 5 0.5 岚皋县 3 30 5 0.5 

咸阳市   6  洛川县 5 60 5 0.5 平利县 4 50 5 0.5 

三原县 5 60 5 0.5 宜川县 3 30 5 0.5 镇坪县 3 20 5 0.5 

泾阳县 6 75   黄龙县 3 35 5 0.5 旬阳县 11 130 9 1 

永寿县 4 55 5 0.5 黄陵县 3 30 9 1 白河县 4 50 5 0.5 

彬州市 5 60   安塞区 6 65 9 1 商洛市   6  

长武县 3 30 5 0.5 榆林市   6  商州区 6 60 5 0.5 

旬邑县 5 50 5 0.5 榆阳区 8 150   洛南县 7 80 9 1 

淳化县 5 55 5 0.5 神木市 10 140 5 0.5 丹凤县 4 50 5 0.5 

乾县 7 85 5 0.5 府谷县 8 120   商南县 3 25 5 0.5 

礼泉县 5 50 5 0.5 横山区 12 150 5 0.5 山阳县 7 80 5 0.5 

武功县 5 50 9 1 靖边县 11 180 5  镇安县 5 60 5 0.5 

兴平市 5 60 5 0.5 定边县 20 220 9 1 柞水县 3 30 5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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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川市   6  绥德县 8 110 5 0.5 杨陵区 1 20 5 0.5 

耀州区 6 70 9 1 米脂县 6 85 5 0.5 韩城市 4 40 9 1 

王益区 3 10   佳县 7 90 5 0.5 合计 600 7020 528 47.5 

备注：根据脱贫攻坚要求，贫困县区任务量仅供参考，不作为任务下达。贫困县纳入资金统筹整合的，不纳

入业务考核范围，由脱贫攻坚考核一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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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项目资金测算表 

                                                  单位：万元 

县（市、区） 监测点 
县域耕地等

级评价 

化肥减量示

范 

测土配方施

肥 

肥料包装回

收利用 

补充耕地评

价验收 
合计 

西安市    40   298.2 

其中：灞桥区 0.9 3.1     4 

阎良区 0.9 3.1     4 

临潼区 3.3 3.1  23.6   30 

长安区 2.7 3.1  24.2   30 

蓝田县 3.3 3.1  23.6   30 

周至县 2.7 3.1  24.2   30 

鄠邑区 2.1 3.1 100    105.2 

高陵区 0.9 3.1  21   25 

宝鸡市    40   389.6 

其中：渭滨区 0.9 3.1  24   28 

金台区 0.9 3.1     4 

陈仓区 3.3 3.1  18.6   25 

凤翔县 3.3 3.1  18.6   25 

岐山县 2.1 3.1  19.8   25 

扶风县 2.1 3.1  24.8   30 

眉县 1.5 3.1     4.6 

陇县 3.3 3.1  23.6   30 

太白县 0.9 3.1 100  10  114 

凤县 0.9 3.1     4 

千阳县 1.5 3.1  25.4   30 

麟游县 2.1 3.1  24.8   30 

咸阳市    40   379.7 

其中：三原县 1.5 3.1  20.4   25 

泾阳县 2.1 3.1     5.2 

永寿县 1.2 3.1  25.7   30 

彬州市 1.5 3.1     4.6 

长武县 0.9 3.1  26   30 

旬邑县 1.8 3.1  25.1   30 

淳化县 1.8 3.1  25.1   30 

乾县 2.7 3.1  24.2   30 

礼泉县 1.5 3.1  20.4   25 

武功县 1.8 3.1 100    104.9 

兴平市 1.5 3.1  20.4   25 

铜川市 0   40   199.2 

其中：耀州区 1.5 3.1 100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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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监测点 
县域耕地等

级评价 

化肥减量示

范 

测土配方施

肥 

肥料包装回

收利用 

补充耕地评

价验收 
合计 

王益区 1.5 3.1     4.6 

印台区 0.9 3.1  21   25 

宜君县 2.7 3.1  19.2   25 

渭南市    40   382.4 

其中：临渭区 4.5 3.1  17.4   25 

华州区 2.1 3.1  27   32.2 

潼关县 0.9 3.1  21   25 

大荔县 7.5 3.1     10.6 

澄城县 4.5 3.1  22.4   30 

蒲城县 6.9 3.1 100  10 5 125 

白水县 1.8 3.1  25.1   30 

富平县 4.5 3.1  22.4   30 

华阴市 1.5 3.1     4.6 

合阳县 4.5 3.1  22.4   30 

延安市    40   493.2 

其中：宝塔区 2.1 3.1  19.8   25 

延长县 2.1 3.1  24.8   30 

延川县 1.8 3.1  25.1   30 

子长县 1.5 3.1     4.6 

志丹县 3 3.1     6.1 

甘泉县 1.5 3.1     4.6 

吴起县 3 3.1  22.3   28.4 

富县 1.2 3.1  20.7   25 

洛川县 1.5 3.1  20.4   25 

宜川县 0.9 3.1  26   30 

黄龙县 0.9 3.1  21   25 

黄陵县 0.9 3.1 100    104 

安塞区 2.4 3.1 100  10  115.5 

榆林市    40   414.6 

其中：榆阳区 3.3 3.1     6.4 

神木市 4.5 3.1  22.4   30 

府谷县 3.3 3.1     6.4 

横山区 5.7 3.1  21.2   30 

靖边县 5.1 3.1     8.2 

定边县 10.5 3.1 100    113.6 

绥德县 3.3 3.1  23.6   30 

米脂县 2.4 3.1  24.5   30 

佳县 2.7 3.1  24.2   30 

吴堡县 1.5 3.1  25.4   30 

清涧县 2.4 3.1  24.5   30 

子洲县 3.3 3.1  23.6   30 

汉中市    40   3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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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市、区） 监测点 
县域耕地等

级评价 

化肥减量示

范 

测土配方施

肥 

肥料包装回

收利用 

补充耕地评

价验收 
合计 

其中：汉台区 1.2 3.1     4.3 

南郑区 3.6 3.1  23.3   30 

城固县 2.4 3.1 100    105.5 

洋县 3.6 3.1  23.3   30 

西乡县 3 3.1  23.9   30 

勉县 3 3.1  23.9   30 

宁强县 3.6 3.1  18.3   25 

略阳县 1.8 3.1  20.1   25 

镇巴县 2.7 3.1  19.2   25 

留坝县 0.9 3.1  21   25 

佛坪县 1.8 3.1  20.1   25 

安康市    40   413.2 

其中：汉滨区 6.9 3.1  20   30 

汉阴县 2.4 3.1  24.5   30 

石泉县 1.2 3.1  25.7   30 

宁陕县 1.8 3.1  25.1   30 

紫阳县 2.4 3.1  24.5   30 

岚皋县 0.9 3.1  21   25 

平利县 1.2 3.1  20.7   25 

镇坪县 0.9 3.1  21   25 

旬阳县 5.1 3.1 100  10  118.2 

白河县 1.2 3.1  25.7   30 

商洛市    40   310.8 

其中：商州区 2.4 3.1  24.5   30 

洛南县 2.7 3.1 100    105.8 

丹凤县 1.2 3.1  25.7   30 

商南县 0.9 3.1  21   25 

山阳县 3 3.1  23.9   30 

镇安县 1.8 3.1  20.1   25 

柞水县 0.9 3.1  21   25 

杨陵区 0.3 3.1  21.6   25 

韩城市 1.2 3.1 100    104.3 

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 
土样检测、地力评价、微生物调查、肥料利用率测算 470 

陕西省农业检

验检测中心 
肥料检测体系建设，样品检测 73 

陕西省耕地质

量与农业环境

保护工作站 

数据库建设、补充调查评价、发布耕地质量报告等 80 

备注：根据脱贫攻坚要求，贫困县区任务量仅供参考，不作为任务下达。贫困县纳入资金统筹整合的，

不纳入业务考核范围，由脱贫攻坚考核一并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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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市 2020年化肥减量增效工作进展情况统计表 

县、

市、

区 

测土配方施肥基础性工作 

配方肥

施用情

况 

有机肥

（堆肥

+商品

有机

肥）施

用情况 

高效新

型肥料

（包括

缓释肥

料、水

溶肥

料、生

物肥料

等）推

广情况 

化肥减量增效

示范情况 

机械化施肥面

积（万亩） 

秸秆还田

面积（万

亩） 

肥

料

包

装

废

弃

物

回

收

情

况 

绿

肥

种

植

面

积

（

万

亩） 

水

肥

一

体

化

推

广

面

积

（

万

亩

） 

智能

化配

肥服

务网

点

（个

） 

智

能

化

配

肥

数

量

（

万

吨，

折

纯） 

开

展

合

作

的

社

会

化

服

务

组

织

数

量

（

个） 

省级

以下

财政

支持

测土

及化

肥减

量工

作资

金

（万

元） 

测

土

配

方

施

肥

技

术

推

广

面

积

（

万

亩） 

测

土

配

方

施

肥

技

术

覆

盖

率

（%

） 

采集

土样

数量

（个

） 

土

壤

化

验

数

量  

（

项

次） 

田间试验数量（个） 

技术

培训

（次

） 

组织

现场

观摩

场次

（次

） 

组织

宣传

活动

（次

） 

发放

施肥

建议

卡

（份

） 

发布

配方

数量

（个

） 粮食

作物

肥料

利用

率试

验

（个

） 

经济

作物

“2+X

”田间

肥效

试验

（个） 

化肥

减量

模式

试验

（个

） 

其他

试验

（个

） 

用

量

（

万

吨，

折

纯） 

面

积

（

万

亩） 

用

量

（

万

吨，

实

物） 

面

积

（

万

亩） 

用

量

（

万

吨，

实

物） 

面

积

（

万

亩） 

示范

县数

量

（个

，附

具体

县

名） 

示范

区数

量

（个

） 

示

范

面

积

（

万

亩） 

水

稻

（

万

亩） 

玉

米

（

万

亩） 

小

麦

（

万

亩） 

其

他

作

物

面

积

（

万

亩） 

水

稻

（

万

亩） 

玉

米

（

万

亩） 

小

麦

（

万

亩） 

回

收

数

量

（

公

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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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表统计到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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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0 年第二批秸秆综合利用资金测算表 

 

市县 资金（万元） 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 

西安市鄠邑区 224 

（一）构建以市场为主导、

整县制秸秆资源化利用体

制机制。 

（二）推进以农用为主的秸

秆综合利用。 

（三）健全秸秆综合利用服

务体系； 

（四）建设秸秆资源台账。 

全量利用示范县

秸秆综合利用率

达到 95%以上。 

渭南市澄城县 932   

合计 1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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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0 年中央财政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 

资金测算表 

序号 市（区） 县 （区） 扶持资金（万元） 项目类型 

1 西安市 临潼区 2195 
畜牧大县整县推进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续建项目） 

2 宝鸡市 陈仓区 100 非畜牧大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 

3 
咸阳市 

长武县 300 非畜牧大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 

4 旬邑县 300 非畜牧大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 

5 

铜川市 

耀州区 300 非畜牧大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 

6 印台区 250 非畜牧大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 

7 宜君县 200 非畜牧大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 

8 
渭南市 

富平县 300 非畜牧大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 

9 大荔县 400 非畜牧大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 

10 

延安市 

志丹县 159 非畜牧大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 

11 延长县 300 非畜牧大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 

12 宜川县 300 非畜牧大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 

13 
榆林市 

绥德县 200 非畜牧大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 

14 米脂县 400 非畜牧大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 

15 
汉中市 

南郑区 300 非畜牧大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 

16 略阳县 300 非畜牧大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 

17 
安康市 

岚皋县 200 非畜牧大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 

18 镇坪县 400 非畜牧大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 

19 
商洛市 

柞水县 400 非畜牧大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 

20 镇安县 200 非畜牧大县规模养殖场粪污治理 

合计 7504  

 
 



—95— 

 

附件 7 

长江流域禁捕资金测算表 
                                    单位：万元 

市县 
资金 

补助 
建设内容 

宝鸡 30 

配备禁捕监管设施设备；禁捕相关政策、法律法规

宣传和禁捕相关人员业务技能培训；重点水域清网、

清船、违规网具船只集中销毁、退捕渔船集中拆解

等禁捕专项活动开展，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禁捕监管。 

汉中 80 

安康 120 

商洛 35 

合计 265  

 
 
 
 
 
 
 
 
 
 
 
 
 
 
 
 
 
 
 
 
 
 
 
 
 
 
 
 
 


